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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将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055,

366股股份，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193,610,000股的比例为0.5451%。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

由193,610,000股减少为192,554,634股，注册资本将由193,610,000元减少为192,554,634元。

●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将于2025年

6月10日办理完成，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要求。

一、回购股份的审议及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2日、2022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发超募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3日、2022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3）。

2022年6月9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并于2022年6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57）。

2022年6月13日，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055,366股，占公司总股本193,610,

000股的比例为0.5451%，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5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8）。

二、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21日、2025年6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

股份1,055,366股的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

注册资本” 。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93,610,000股减少为192,554,634股，注册

资本将由193,610,000元减少为192,554,634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2025年6月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7）、《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由于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相应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注销回

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申请，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日期为2025年6月10

日，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9日， 公司总股本为193,610,000股。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193,610,000股变更为192,554,634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注销前

本次注销股份数量

（股）

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3,610,000 100 1,055,366 192,554,634 100

总股本 193,610,000 100 1,055,366 192,554,634 1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

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

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

备案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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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本次股东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9日（星期一）下午13: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6月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9日9: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10号院1号楼众秀大厦19层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晨山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69名，代表股份1,522,265,8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5.9250%。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股份数1,200,000,

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366%；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67名， 代表股份数322,265,3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8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分类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3,103,

141

99.3981

%

8,366,

311

0.5496

%

796,

367

0.0523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3,103,141

97.1568

%

8,366,

311

2.5961

%

796,

367

0.2471

%

议案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3,343,

841

99.4139

%

8,369,

411

0.5498

%

552,

567

0.0363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3,343,841

97.2315

%

8,369,

411

2.5971

%

552,

567

0.1715

%

议案

3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3,381,

441

99.4164

%

8,435,

911

0.5542

%

448,

467

0.0295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3,381,441

97.2432

%

8,435,

911

2.6177

%

448,

467

0.1392

%

议案

4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3,184,

141

99.4034

%

8,431,

411

0.5539

%

650,

267

0.0427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3,184,141

97.1819

%

8,431,

411

2.6163

%

650,

267

0.2018

%

议案

5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

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3,284,

641

99.4100

%

8,396,

311

0.5516

%

584,

867

0.0384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3,284,641

97.2131

%

8,396,

311

2.6054

%

584,

867

0.1815

%

议案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3,428,

541

99.4195

%

8,484,

511

0.5574

%

352,

767

0.0232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3,428,541

97.2578

%

8,484,

511

2.6328

%

352,

767

0.1095

%

议案

7

《关于未来十二个月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1,312,

541

99.2805

%

10,332,

411

0.6788

%

620,

867

0.0408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1,312,541

96.6012

%

10,332,

411

3.2062

%

620,

867

0.1927

%

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

相关事宜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2,849,

641

99.3814

%

8,868,

411

0.5826

%

547,

767

0.0360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2,849,641

97.0781

%

8,868,

411

2.7519

%

547,

767

0.1700

%

议案

9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

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3,256,

841

99.4082

%

8,391,

111

0.5512

%

617,

867

0.0406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3,256,841

97.2045

%

8,391,

111

2.6038

%

617,

867

0.1917

%

议案

10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

证券简称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3,628,

241

99.4326

%

8,223,

711

0.5402

%

413,

867

0.0272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3,628,241

97.3197

%

8,223,

711

2.5518

%

413,

867

0.1284

%

议案

11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13,285,

841

99.4101

%

8,383,

011

0.5507

%

596,

967

0.0392

%

通过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13,285,841

97.2135

%

8,383,

011

2.6013

%

596,

967

0.1852

%

序号 议案名称 分类 获得表决权数合计 比例

表决结

果

议案

12

《关于补

选公司非

独立董事

的议案》

补选李明远先

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498,725,126 98.4536%

当选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298,725,126 92.6953%

补选张森华先

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00,210,495 98.5512%

当选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00,210,495 93.1562%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1、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2、根据表决结果，李明远先生、张森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

东会决议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胡平、王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审议事项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全文于同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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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并改选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6月9日收到公司董事长

马晨山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马晨山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辞

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及公司子公司职务。马晨山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公司于2025年6月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改选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同意改选王赓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2025-033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6月9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5年6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及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根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王赓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因马晨山先生已向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董事会同意改选王赓

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

程》，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本议案表决结果，王赓宇先生将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褚峰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目前董事会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补选李明远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补选王赓宇先生为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信息披露暂缓与

豁免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

600888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编号：临

2025-051

号

债券代码：

110094

债券简称：众和转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众和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35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

● 回售期：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6月11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6月16日

● 回售期间“众和转债”停止转股

● “众和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众和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

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风险提示：如“众和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35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卖出

持有的“众和转债”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众和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

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众和转债” 2025年第

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根据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有关“众和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众和转债”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

“众和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价格

（一）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内，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

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

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

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未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

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众和转债”第二年（2024年7月18日

至2025年7月17日）的票面利率0.4%，本次回售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天数为321天（2024年7月18

日至2025年6月3日），利息为100×0.4%×321/365=0.35元/张，即回售价格为100.35元/张。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众和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众和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0094” ，转债简称为“众和转债” 。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

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6月11日。

（四）回售价格：100.35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众和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6月16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众和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众和转债”持有人同时发

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

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

易日后“众和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18号

邮政编码：830013

联系电话：0991-6689800

传 真：0991-6689882

联 系 人：刘建昊、朱莉敏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688484

证券简称：南芯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2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2月2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芯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65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353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9.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254,056.47万元， 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16,572.76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7,483.71万

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3]230Z0068

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

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经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

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等进行了

规定。公司或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司全资子公司已与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状态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

97160078801300004414 存续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营业部

8110201013501588062 存续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营业部

121936870310608 存续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

97160078801100004415 本次注销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科技

支行

03005244551 本次注销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

树支行

216380100100371052 本次注销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

50131000935063329 本次注销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营业部

121936870310855 本次注销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

97160078801500004413 本次注销

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

97160078801700005811 存续

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

97160078801500005812 存续

浙江南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营业部

571922593810008 存续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

支行

310066865013006606294 注销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履行义务，鉴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专户账号：97160078801100004415、97160078801500004413）、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浦东科技支行（专户账号：03005244551）、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

行 （专户账号：501310009350633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专户账号：

121936870310855）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树支行（专户账户：216380100100371052）中

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已于近日对这些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予以注销。 本次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对应的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004

证券简称：鼎龙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1

浙江鼎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5,52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1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9,459,2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浙江鼎龙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鼎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

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

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1元。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

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2009年1月23日颁发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189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 ），其现金红利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9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4）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的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

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1元。

（5）对于除上述类别之外的其他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71-86970361

特此公告。

浙江鼎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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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9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9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

月9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108号5幢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步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类别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48 54,778,998 68.5994%

其中

1.1现场出席 9 54,621,398 68.4020%

1.2网络投票 39 157,600 0.1974%

2.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代表 40 164,300 0.2058%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54,663,198 99.7886 106,700 0.1948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2.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54,663,198 99.7886 106,700 0.1948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3.0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54,663,198 99.7886 106,700 0.1948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4.00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54,663,198 99.7886 106,700 0.1948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5.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54,663,198 99.7886 106,700 0.1948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4,663,198 99.7886 106,700 0.1948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7.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54,663,198 99.7886 106,700 0.1948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54,663,198 99.7886 106,700 0.1948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9.00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5,862,218 98.0547 107,200 1.7931 9,100 0.1522

审议通

过

10.00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54,662,698 99.7877 107,200 0.1957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11.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

的议案》

5,039,578 97.7443 107,500 2.0850 8,800 0.1707

审议通

过

12.00

《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

54,662,698 99.7877 107,200 0.1957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13.00

《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54,662,698 99.7877 107,200 0.1957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14.00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54,662,698 99.7877 107,200 0.1957 9,100 0.0166

审议通

过

注：（1）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陈步东、徐时永、吴意波、陈晓东、

杭州元一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楚一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决，关

联股东合计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8,800,480股。

（2）议案10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无关联股东。

（3）议案1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陈步东、徐时永、吴意波、陈晓东、任

倩倩、杭州元一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楚一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

决，关联股东合计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9,623,120股。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8,500 29.5192 106,700 64.9422 9,100 5.5386

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8,500 29.5192 106,700 64.9422 9,100 5.5386

7.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48,500 29.5192 106,700 64.9422 9,100 5.5386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8,500 29.5192 106,700 64.9422 9,100 5.5386

9.00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48,000 29.2149 107,200 65.2465 9,100 5.5386

11.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48,000 29.2149 107,500 65.4291 8,800 5.3561

12.00

《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议案》

48,000 29.2149 107,200 65.2465 9,100 5.5386

13.00

《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48,000 29.2149 107,200 65.2465 9,100 5.538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15.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选举陈步东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4,623,627 99.7164 当选

15.02 选举徐时永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4,623,621 99.7164 当选

15.03 选举吴意波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4,624,628 99.7182 当选

15.04 选举钱纯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4,623,621 99.7164 当选

15.05 选举曹飞飞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4,623,615 99.7163 当选

15.06 选举葛健斌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4,623,628 99.7164 当选

16.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1 选举武鑫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4,623,620 99.7164 当选

16.02 选举何新荣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4,623,615 99.7163 当选

16.03 选举韦彦斐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4,623,614 99.7163 当选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比例（%）

15.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选举陈步东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929 5.4346

15.02 选举徐时永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923 5.4309

15.03 选举吴意波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930 6.0438

15.04 选举钱纯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923 5.4309

15.05 选举曹飞飞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917 5.4273

15.06 选举葛健斌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930 5.4352

16.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1 选举武鑫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922 5.4303

16.02 选举何新荣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917 5.4273

16.03 选举韦彦斐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916 5.42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游弋、赵依格；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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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楚环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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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6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5年6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 全体董事一致推举公司董事陈步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陈步东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陈步东、徐时永、韦彦斐（独立董事）组成，其中陈步东担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由何新荣（独立董事）、武鑫（独立董事）、吴意波组成，其中何新荣担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由武鑫（独立董事）、韦彦斐（独立董事）、陈步东组成，其中武鑫担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韦彦斐（独立董事）、何新荣（独立董事）、钱纯波组成，其中韦彦斐担任

主任委员。

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步东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徐时永先生、钱纯波先生、任倩倩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4.1、聘任徐时永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2、聘任钱纯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3、聘任任倩倩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朝霞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岚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晓琳女士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朱忻怡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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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陈步东

（二）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陈步东、徐时永、吴意波、钱纯波、曹飞飞、葛健斌；

2、独立董事：武鑫、何新荣（会计专业人士）、韦彦斐。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由陈步东、徐时永、韦彦斐（独立董事）组成，其中陈步东担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由何新荣（独立董事）、武鑫（独立董事）、吴意波组成，其中何新荣担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由武鑫（独立董事）、韦彦斐（独立董事）、陈步东组成，其中武鑫担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韦彦斐（独立董事）、何新荣（独立董事）、钱纯波组成，其中韦彦斐担任

主任委员。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一）总经理：陈步东

（二）副总经理：徐时永、钱纯波、任倩倩

（三）财务负责人：杨岚

（四）董事会秘书：陈朝霞

（五）证券事务代表：朱忻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其中聘任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同时已经审

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步东、 徐时永、 钱纯波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任倩倩、杨岚、陈朝霞及证券事务代表朱忻怡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董事会秘书陈朝霞、证券事务代表朱忻怡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

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朝霞 朱忻怡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108号5幢601室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108号5幢601室

电话 0571-88063683 0571-88063683

传真 0571-88054693 0571-88054693

电子信箱 chkj@hzchkjgf.com chkj@hzchkjgf.com

三、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因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许响生、赵鹏飞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应

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晓东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副总经理职务，离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南方大区销售总监职务。 上述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响生、赵鹏飞未持有公司股份；陈晓东持有公司股份2,741,600股（均为首

发前限售股，预计将于2025年7月25日解除限售），离任后将继续履行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关于股份限售、股份减持等相关承诺，并

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附件：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任倩倩：女，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7年4月至2019年5月，历

任杭州楚天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2019年5月至2023年5月， 任职公司运营总监；2023年5月至今，

任职公司副总经理兼运营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任倩倩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22,64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陈朝霞：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2年2月至2017年10月，任

职杭州楚天科技有限公司出纳；2017年11月至2019年4月，任职杭州楚天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专员；2019

年5月至2020年3月，任职公司运营专员；2020年3月至2023年8月，任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4月

至今，任职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朝霞女士通过杭州元一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约136,875股；陈朝霞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步东先生为兄妹关系，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吴意波女士（陈步东先生之配偶）为姑嫂关系，除此之外，陈朝霞女士与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朝霞女士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杨岚：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职称。 2009年8月至

2016年12月， 任职杭州楚天科技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16年12月至2023年5月， 任职公司财务主管；

2023年5月至今，任职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岚女士通过杭州元一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约

164,25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朱忻怡：女，199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已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23年2月至今任职于公司证券事务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忻怡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